附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合并财务报表》
衔接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简介
一、征求意见稿的核心内容

     征求意见稿的核心内容是进一步明确IFRS10关于过渡衔接的会计处理。

（一）IFRS10首次执行日
IFRS10首次执行日是指首次执行IFRS10的年度财务报告期初。

（二）免于追溯调整的情况

在判断被投资者应否纳入投资者的合并财务报表时，如果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合并财务报表》（IAS27）、解释公告第12号(SIC12)和IFRS10的规定得出相同结论的，投资者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不必进行追溯调整。

（三）要求追溯调整的情况

在判断被投资者应否纳入投资者的合并财务报表时，如果根据IAS27、SIC12和IFRS10的规定得出不同结论的，投资者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进行追溯调整。

（四）追溯调整的会计处理
   投资者在按照IFRS10对比较期间合并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时，应视同投资者自取得控制之日起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企业合并》（IFRS 3），将确认的被合并方的资产、负债和非控制性权益金额与原先（未合并时）确认的对被投资者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按照比较报表最早期间或取得对被投资者控制之日二者孰晚的原则确定调整的期间，调整该期间期初的留存收益。

  如果按照按以上规定不可行的，投资者应当按照IFRS 3规定处理，将购买日作为可调整的最早期间(可能是当期)。

二、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问题一：理事会建议，将IFRS10中提到的“首次执行日” 明确为首次执行IFRS10的年度财务报告期初。同时提出对IFRS10第C4、C5段进行编辑性修订，以明确一个投资者应如何对比较期间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在判断被投资者应否纳入投资者的合并财务报表时，如果根据IAS27、SIC12和IFRS10的规定得出不同结论的，应如何进行追溯调整？

你是否同意此提议？为什么？如不同意，你有何其他建议？
  问题二：理事会建议对IFRS10第C3段进行修订，明确在判断被投资者应否纳入投资者的合并财务报表时，如果根据IAS27、SIC12和IFRS10的规定得出相同结论的，投资者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不必进行追溯调整。因此，理事会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以上规定也适用，例如投资者在比较期间处置对被投资者的权益，无论根据IAS27、SIC12还是IFRS10的规定，投资者都不应将该被投资方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你是否同意此提议？为什么？如不同意，你有何其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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